
2023 年贵德县第四季度农村环境空气质量状况

一、监测情况

2023第四季度，贵德县共监测3个农村环境空气质量，即上刘屯村、下罗家村、童家村。

二、评价标准及方法

农村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项目依据农村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-20215中3项因子进行监测。评价

标准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GB3095-2021，并采用单因子方法进行评价。

三、评价结果

第四季度贵德县农村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指标均达到《环境空气质量》GB3095-2021标准。

附表：2023年贵德县第四季度农村环境空气质量状况

序号
城市

名称
监测点位 达标情况

超标指标及

超标倍数

1 贵德县 上刘屯村、下罗家村、童家村 达标 ——


	2023年贵德县第四季度农村环境空气质量状况

